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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拟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奥（舟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90%股

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在本次交易筹划过程中，为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导致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损害

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和本次交易相关方及相关中介机构（以下简称“交易各方”）

等就本次交易事宜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具体如下： 

1、强调保密纪律和意识。本次交易启动阶段，公司即严正要求交易各方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参与公司重组决策的相关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做好重组信

息保密工作，未经允许不得向重组非相关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本人亲属、同事）

泄漏重组信息；在筹划本次交易各关键阶段，公司均向参与各阶段商议、决议

及其他具体工作的机构、人员进行内幕信息保密管理宣讲，告知其应严守秘密，

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前，不得进行内幕交易，不得建议他人、配合他人以

及其他任何方式买卖公司股票。 

2、交易各方明确不得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泄露本次交易的任何内幕信息，

不准在公共场所谈论本次交易的任何内幕信息，不得通过其他方式传递本次交

易的任何内幕信息。 

3、知情人员的控制。交易各方参与商讨的人员仅限于少数核心人员，严

格缩小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及相关人员的知情时间，严格控制会议内

容是否传达及传达的范围，确保参与机构、人员与交易进程备忘录登记的参与

机构、人员及各阶段内幕信息知情人备案信息匹配。 

4、交易相关资料的存放。对于因重组事项形成的方案、计划、意见、协

议等有关法律文件，以及各中介机构的工作底稿及其他纸质材料进行集中存放，

并指定专人保管。 

5、签署保密协议。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要求，与各中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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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签署保密协议，约定各方应按要求提供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对相关资料严

格保密，在依法予以公开披露前，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任何保密材料，并明

确各自的违约责任。 

6、废弃资料销毁。对于废弃不用的文件资料，予以销毁，避免信息外泄。 

上市公司组织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进

行自查，并将在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结果后向

交易所提交查询结果文件，并进行信息披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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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

保密制度的说明》之盖章页）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